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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源技訓所廉政月刊    109年 7月 

 

法務部矯正署泰源技能訓練所政風室編撰 

本 期 目 錄 

廉政專區 國防大學力推廉潔教育學術活動 

肅貪案例 國營事業考試舞弊案 

機密維護 資安過度委外，營業機密難逃被駭 

安全維護 火場逃生避難原則 

消費者保護 監所收容人振興三倍券領用辦法出爐 

為鼓勵檢舉貪瀆不法，法務部廉政署設置多元檢舉管道如下： 

(一)「現場檢舉」方式：於上班日日間(08:30-17:30)，法務部廉政署各地區調查組

均有值勤人員負責受理民眾現場檢舉事項。 

(二)「電話檢舉」方式：設置「0800」檢舉專線，電話為「0800-286-586」(0800-你

爆料-我爆料)。 

(三)「書面檢舉」方式：檢舉專用郵政信箱為「10099 國史館郵局第 153 號信箱」。 

(四)「傳真檢舉」方式：專線為「02-2381-1234」。 

(五)「網頁填報」方式：請參見法務部廉政署首頁

（https://www.aac.moj.gov.tw/）/檢舉和申請專區/檢舉管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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廉政專區 

國防大學力推廉潔教育學術活動 

國防大學校長王信龍上將日前會見國防部政風室主任張

鴻俊，張主任首先感謝該校歷年來均大力支持國防部，籌辦各

項廉潔教育學術活動，並於今年8月與臺灣大學共同籌辦「亞

太青年國防廉潔夏季學院」活動，支持我國成為亞太地區國防

廉政的模範生，有效彰顯國防廉政隱形戰力。 

王校長表示，此次「亞太青年國防廉潔夏季學院」活動，

雖受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疫情影響，無法邀請亞太地區各國青

年參加，國外廉政師資專家亦改採視訊授課，但在國防大學與

臺灣大學策略聯盟合作籌劃下，廣獲我國青年學生踴躍報名，

有助於推動跨校學術交流合作，並藉軍事廉政平台，提升國防

大學國防學術聲望，亦能展現國防外交軟實力。 

王校長指出，國防大學去年7月舉辦「國際軍事廉政學術

交流」活動，邀請英國、美國、立陶宛及韓國等4國廉政專家

共襄盛舉，獲得各國廉政學者高度推崇與肯定，期許未來我國

推動國防廉政之成果，逐漸成為亞太地區各國矚目與效法的

對象。 

資料來源：青年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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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肅貪案例 

國營事業考試舞弊案 

法務部廉政署南部地區調查組派駐檢察官范家振、蔡杰承偵

辦黃○○、陳○○、陳○○、吳○○、簡○○、黃○○等人從事

國營事業考試舞弊，涉嫌詐欺、偽造文書等案件，業經偵查終結

提起公訴。 

本署南部地區調查組接獲經濟部政風處通報，有代考舞弊集

團計畫於民國109年1月18、19日舉辦之「台灣中油股份有限公司

108年僱用人員甄試」時安插「槍手」替實際報名之考生代考，

意圖操弄影響考試結果之正確性。案經廉政官著手調查後發現情

資可信，遂立即報請高雄地檢署派駐本署檢察官范家振指揮，組

成專案小組多方蒐證，並於109年1月18日考試當天執行第1波搜

索，先於主嫌黃○○住處搜獲大量變造證件之工具及眾多考生、

槍手之證件，南調組並同步派出二十多位廉政官同步在高雄考場

（高雄市海青工商）、台北考場（台北市南港高工）於現場監控

異常可疑情況，經確認槍手前往代考事實，於筆試結束後同步帶

回多名槍手繼續深入調查，循線再發現另名舞弊集團首腦陳○○

亦涉入其中。 

檢廉追查發現，該集團主嫌黃○○（65年次）、陳○○（72

年次）自107年開始，積極在家教網上，以高額價碼勸誘具有高

學歷，理工名校出身的高材生老師直接當槍手代替學生前往應

試。部分考生由黃○○負責變造應考所需證件，其他考生則依黃

○○及陳○○指示，先以遺失為由向健保署申請換領健保卡，再

以槍手之照片作為新領健保卡之人頭像，供槍手攜往考場應付查

驗。黃○○、陳○○並向有代考需求之考生依其想考取之國營單

位，定出不同價碼，收取100至120萬元不等之高額費用，作為渠

等成功媒合代考犯行之酬勞；因需求代考考生較多時，黃○○、

陳○○另尋求以陳○○、簡○○等為首之「槍手集團」協助支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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槍手，並提供相當之酬勞以為擔任槍手之對價。 

本案於109年1月18日由本署南部地區調查組執行第1波搜索

後，經范家振檢察官向高雄地方法院聲請羈押主嫌黃○○、陳○

○獲准，再依據搜扣資料往回擴大清查，陸續於2月3日、2月11

日、2月19日、2月20日、2月24日及2月26日多次執行搜索，累積

共發動七波搜索，已找出多名槍手、代考成功已進入國營事業任

職之考生，所涉單位包含中油、台糖、中華電信、台灣菸酒、中

鋼，台電等公司及警專考試。檢察官及廉政官陸續約詢相關被告

及證人計57人次，涉案考生、槍手均坦承犯行，合計交保43人，

目前清查帳冊所收取之犯罪所得即高達5,358萬元以上，專案小

組仍持續清查有無其他考生以同一手法順利進入各國營事業，將

擴大偵辦。 

范家振，蔡杰承檢察官認定黃○○、陳○○、陳○○、吳○

○、簡○○、黃○○與眾多考生及槍手共犯戶籍法第75條第3項

之將國民身分證交付他人，以供冒名使用，或冒用身分而使用他

人交付之國民身分證、戶籍法第75條第1、2項變造國民身分證、

刑法第212條變造特種文書、刑法第214條之使公務員登載不實及

同法第339之4條第1項第2款之加重詐欺得利、第339之4條第2

項、第1項第2款之加重詐欺得利未遂等罪嫌，對其6人均提起公

訴；而涉案考生、家屬及槍手等46人部分，則另為緩起訴處分。 

有關國營事業招考遭到代考集團以高學歷槍手冒名考試，涉

及國營事業人事進用之公平性。且本次查獲考試均屬理工技術員

工項目，倘招考之技術人員因專業素養不足以操作及維護煉製事

業等機械恐有影響公共安全，法務部廉政署已責成經濟部政風

處、財政部政風處配合各國營事業就考招程序通盤檢討改進，務

必儘速改善，併此敘明。 

資料來源：廉政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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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密維護 

駭客手法推陳出新，除找出作業平台的漏洞、寄發夾帶病毒

的電郵等傳統手法。近年逐漸增加的新型態方式，則是先入侵負

責資安維護的民間廠商，趁著廠商把設備連上企業伺服器時，再

越過防火牆、大舉肆虐企業內網。調查局電腦偵辦科科長鄭健行

提醒，資安千萬不要過度委外，增加受駭風險。 

鄭健行表示，近日不少企業遭到駭客入侵，都不是內部軟硬

體出了問題，而是委外負責資安維護的廠商中毒，讓企業連帶遭

到波及。為了減少這種難以控制的外部風險，企業主應注意「維

護契約」的簽訂。 

他舉例，可在契約中載明廠商的維護範圍，並以「最小權

限」為原則，避免他有機會接觸公司核心機密資料；也可要求廠

商「一對一」服務，即這台筆電只能用於維修這間公司，不得接

上其他企業，減少交叉感染機會。 

有的廠商會使用「遠端連線」維修，企業對此應特別謹慎。

他建議，只有在連到非線上運作的系統、非核心資料、測試用平

台時，企業才可開啟遠端連線。 

部門間網路不相連 減少受波及，鄭健行強調，可同時連

內、外網的電腦出事機率最高，其中一個員工中毒，整間公司受

害的程度就大幅提升，故應實施「隔離艙」，部門間網路相互獨

立不相連，網段規劃也要隔離，做好風險控管。 

鄭健行建議，員工不要亂開不明社交郵件，看到短網址也不

要好奇點入；密碼盡量設到 8碼以上，包含英文大小寫及數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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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與個人密碼須分開，不可共用；同時不定期更新系統漏洞套

件，若發現平常沒有往來的部門突然異常頻繁交流數據，就要有

「可能中毒」的警覺。 

不要亂開不明社交郵件，很多企業擔心影響商譽，遭駭只找

廠商修復，不敢報案。鄭健行呼籲，企業受駭一定要報案，調查

局除可保護隱私，還可協助回復資料與證據保存，找出原因，防

止二度受駭。 

資料來源：自由時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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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維護 

火場逃生避難原則 
你知道發生火災時的逃生避難原則有哪些嗎？正確的逃生

觀念可以大大提升獲救的機率！ 

1.不可為了收拾財物而延誤逃生避難時間，應以保命求生為

首要目標。 

2.不可搭乘電梯逃生。 

3.不要浪費時間找濕毛巾或塑膠袋而延誤逃生避難時間，因

為這些物品擋不住濃煙，先逃生要緊。 

4.濃煙中會危害人命傷亡的就是「一氧化碳」和「有毒氣

體」。 

5.火場逃生避難時，一定要謹記 「隨手關門」，可侷限火勢

及濃煙。 

6.火場逃生避難流程 

(1)開門，往 1樓往外逃生 

(2)樓梯間未見煙霧，即可繼續往下往外逃生  

(3)樓梯間往下逃生時發現煙霧，應改採水平方向尋找其它逃

生避難路線 

(4)平時應規劃 2個方向的逃生路線，當主要逃生出口無法往

下往外逃生時，請尋找第 2逃生出口往下往外逃生；若第

2逃生出口也受阻礙，則改往相對安全的空間關門避難，

冷靜等待消防人員救援。 

進入公共場所時應先清楚避難路線，確保 2方向避難出口位置

及安全通道是否暢通；火災發生時，務必保持鎮定，立即通知

周圍民眾並撥打 119報案。 

資料來源：內政部消防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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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費者保護專區 

監所收容人振興三倍券 領用辦法出爐 

振興三倍券正式開放預購，日前法務部曾表示，監所收容

人也符合三倍券領取、使用資格，但如何領？怎麼用？還須討

論。矯正署 1 日表示，正式領取及使用方案出爐，由監所代為

領取三倍券，並由機關消費合作社先行代墊 1000 元預購金，

矯正署再進行提領作業，收容人可自由購買物品，但菸品除

外。 

矯正署表示，因振興三倍券的發放對象，也包含矯正機關

的收容人，但因收容人行動自由受限，且普遍經濟狀況較為弱

勢，領用程序難以比照一般民眾。因此法務部研定「收容人振

興三倍券管理計畫」，已於 6 月 24 日函知各矯正機關辦理。

根據該計畫，將先對收容人進行「意願調查造冊」，彙整有意

願領取三倍券的收容人名單資料，上傳證號維護系統，回傳確

定領用之名冊資料。 

接著進行「代墊款項處理」，依收容人意願，協助代為領

取三倍券，機關消費合作社先行代墊預購金 1000 元，匯款至

中小企業處指定銀行專戶，預計自 7 月 13 日起至 7 月 17 日止

辦理完成。 

之後由矯正署進行「票券提領作業」，與中小企業處約定

時間辦理，預計於 7 月 20 日至 24 日辦理完成。 

至於收容人如何使用，法務部表示，消費合作社有優惠價

格的套餐式商品，可供收容人自由購買，但菸品除外，收容人

亦可將三倍券寄回，供親友使用。 

除此之外，矯正機關也有自營商品展售商城，也開放一般

民眾，以信用卡、台灣 Pay 使用振興三倍券。資料來源：三立新聞 

 


